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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藝術學院「春之清華」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109年11月25日 109 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院行政會議修正 
111年03月16日110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院行政會議修正 
112年12月13日112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院行政會議修正 

一、國立清華大學藝術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春之清華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經費補助由

「春之文化基金會」捐贈贊助，旨在協助本院師生追求卓越、推廣國際交流，為便利院

內師生申請，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本計畫補助分為三大類，包含「固定補助」、「隨到隨審補助」與「梯次徵件補助」

等，各類補助之分項內容如下： 

（一）「固定補助」：每年度由本院控留經費辦理「春之清華藝術種子跨域培育」，並補

助各系所辦理「春之清華入學獎學金」、「春之清華藝術卓越獎」、「春之清華畢

業聯展補助」以及「春之清華藝術專題講座」共五項固定活動；執行內容簡要如下： 

1.春之清華藝術種子跨域培育：策畫辦理院層級以上跨領域實踐活動，培養H型跨領域藝

術人才。 

2.春之清華入學獎學金：每年度獎勵本院入學成績優異之大學部與研究所新生，提高入

學嚮往度。獲獎之優秀新生，每名核發獎學金陸萬元整，獎學金分上下學期撥付。各

系相關辦法應參照本要點辦理，如有修正應提請本院院行政會議核備通過。核定員額

為： 

(1) 大學部：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創作組、音樂學系及院學士班各三名。 

(2) 研究所：藝術與設計學系及音樂學系各二名、科技藝術研究所一名。 

(3) 各系所如當年度未有符合資格學生，名額得提院行政會議通過後，相互流用或放棄。 

(4) 各系所如遇特殊情形，可提請本院增列獎學金員額。 

3.春之清華藝術卓越獎：每年度補助各系（班）辦理四大領域藝術卓越獎競賽，以鼓勵

院內學生積極展演創作，辦理方式依各系（班）當年度簡章公告，各系（班）簡章修

正應參照本要點辦理，如有修正應提請本院院行政會議核備通過。 

4.春之清華畢業成果發表補助：每年度補助各系（班）辦理大學部畢業成果發表，各系

（班）須於前一年度十一月底前提交畢業展規劃。 

5.春之清華藝術專題講座：每年度補助院核心必修及選修課，邀請國內外知名藝術工作

者到校辦理講座，開拓師生眼界以及增加與校外專家學者的互動機會。 

（二）「隨到隨審補助」：每年度由本院控留之經費補助院內師生出國進行學術與創作展

演發表，詳細申請、審查與執行規範請依〈補助教師或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或藝

術營注意事項〉辦理。 

（三）「梯次徵件補助」：每年度扣除「固定補助」與「隨到隨審補助」經費後，剩餘之

經費開放院內專任教師申請，鼓勵院內專任教師辦理教學、研究或創作展演之整合

性活動。 

1.申請流程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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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院內專任教師檢具完整計畫書提交系所初審，由系所審核彙整後，於各梯次徵件

截止日前提送本院。凡未經系所程序之案件或送審資料不完整者，不予受理。 

（2）第一梯次：徵件時間為前一年度九月至十月三十一日止，申請當年度一月至六月

十五日前辦理之活動。 

（3）第二梯次：徵件時間為當年度二月至四月三十日止，申請當年度七月至十二月十

日前辦理之活動。 

2.計畫內容：補助下列任一形式之活動，活動申請與執行另訂注意事項規範， 

（1）國際藝術家與音樂家訪校計畫，請依〈補助邀請國際藝術家與音樂家訪校計畫注

意事項〉辦理。 

（2）主辦國際研討會活動，請依〈補助辦理國際研討會（論壇）注意事項〉辦理。 

（3）參與國際展演、競賽與藝術營等補助申請，請依〈補助師生參與國際展演、競賽

與藝術營注意事項〉辦理。 

（4）其他有利促進本院國際合作交流計畫：須經由各系所內部協調與討論，提出國際

交流發展目標、活動規劃、經費需求，計劃書格式如附件一-1。 

3.審查作業： 

（1）「隨到隨審補助」審查：由本院邀請校內外藝術領域學者專家，決定各申請案件

之申請結果以及補助額度。 

（2）「梯次徵件補助」審查：由本院召開審查會決定各申請案件之審核結果以及補助

額度，申請人須至審查會議說明計畫內容。審查會由本院院長擔任召集人，邀請

校內外藝術領域學者專家至少三人擔任委員。 

三、活動執行、核銷與結報： 

（一）所有受補助之計畫經核定補助後應確實執行，如欲進行計畫變更，僅得就下列項目

辦理： 

1.活動時間變更：提早辦理者，應於新訂之執行首日之三週前預先來信通知；延期、停

辦者應於原訂活動執行首日前來信通知；惟如欲延期至十二月十五日以後執行，須另

行上簽，簽准後方得辦理，且不得將活動展延至下一年度辦理。 

2.經費變更：應於活動執行首日之一週以前完成上簽，逾期不予受理。 

（二）所有受補助之活動如有發行相關文宣或出版品，須使用本院指定並授權之logo或名

稱；且如為大型活動，須於活動執行首日之兩週前發送至少四份邀請函至本院。 

（三）本計畫補助之業務執行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於活動執行首日之四十五日以前聯

繫本院了解核銷事宜，且活動核銷均依上級機關之法規、本校之主計規定與本實施

要點及各類附屬注意事項辦理，相關單據不符規定者，將不予核銷。 

（四）本計畫補助之業務執行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於活動辦理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完

整成果報告書（格式如附件一-2）以及核銷單據送本院辦理結案，惟接受第一梯次

補助者應不晚於六月三十日、接受第二梯次補助者應不晚於十二月十五日繳交正式

成果報告書與提交核銷單據為原則，如逾期繳交核銷單據，該案將不予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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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有受補助之計畫若有未依期限提交核銷單據或成果報告書之情事發生，往後該案

之計畫主持人遞件，本院將不予受理。 

（六）所有受補助之活動均採實報實銷，如於計畫執行期間以及結案後發現申請資料隱匿

不實或有造假之情事，則本計畫撤銷補助，受補助者應繳回補助經費。 

四、本計畫經費不得用於補助系、院務經常性支出，資本設備購置須由本院統籌規劃方可辦

理。 

五、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提院行政會議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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